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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控股子公司被立

案调查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0月25日，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控股子公司被立案调查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上证公函

【2021】2820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 公司根据监管工作函的要求， 对相关事项进行认真核查

后，回复如下：

问题一：

一、请公司尽快核实天德福地被立案调查的具体情况并说明:(1)天德福地涉案具体原因、金额、涉

案人员及对天德福地的具体影响，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或相关人员涉案的情形:(2)本次立案调查事项与

前期公司发现原股东在与公司签署收购协议时提供虚假财务资料、隐瞒部分负债等情况是否存在关系;

(3)除本次立案调查外，天德福地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还涉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结合上

述情况，请公司审慎评估该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回复：

(一)天德福地涉案具体原因、金额、涉案人员及对天德福地的具体影响，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或相关

人员涉案的情形

1、2020年9月27日，韶山市公安局接受天德福地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曾攀峰报案，称曾聪育于

2020年6月起伪造天德福地印章，非法签订合同。 韶山公安局就曾聪育的涉案行为，成立调查组开始调

查“9.27伪造公司印章案” 。

2、2020年11月2日，韶山市公安局向天德福地出具《调取证据通知书》韶公（刑）调证字【2020】

1741号，将2014年至2020年的所有“陵园公司财务票据、客户销售合同等” 悉数调取，至今未归还天德

福地。 韶山市公安局委托湖南国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所调取的资料进行审计。

3、韶山市公安局对“9.27伪造公司印章案” 调查一年后，向天德福地出具《立案决定书》（复印

件），“决定对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责任有限公司等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

4、截止目前，天德福地除收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立案决定书》（复印件）之外，暂未获得韶山

市公安局其它相关资料通知。

经沟通，韶山公安局向天德福地提供一份由湖南国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证专

项报告》（电子版，WORD格式）。 韶山公安局复函称“我局已将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

的立案决定书的复印件和司法鉴定报告电子档提供给贵公司，这些文书与正式文书的内容无异，一样可

以为贵公司解决方案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

该司法鉴定报告所附表格内容以2018年11月30日为界将数据进行划分，具体数据如下：

2018年11月30日之前：

序号 销售模式

墓位合同或相应模式合同本金 返利合同（单独签订或在相应模式合同中）

签订单位 合同个数 合同金额(元) 签订单位 合同个数

1 硬销（含返利终止） 陵园公司 962 30,295,971.00 / /

2 兼职保底工资模式 陵园公司 378 19,310,403.00

陵园公司 375

生命文化 3

3 14种购墓支付费用模式 陵园公司 547 23,317,209.00 陵园公司 547

4 预收 陵园公司 4 32,728.00 / /

5 投资模式

生命文化 6 335,000.00 生命文化 6

陵园公司 12 859,640.00 陵园公司 12

合计 / / 1909 74,150,951.00 / 943

2018年11月30日之后：

序号 销售模式

墓位合同或相应模式合同本金

返利合同（单独签订或在相应模式合

同中）

签订单位 合同个数 合同金额（元） 签订单位 合同个数

1 硬销（含返利终止） 陵园公司 349 10,576,710.00 / /

2 兼职保底工资模式 陵园公司 366 19,486,585.00

陵园公司 329

生命文化 37

3 养老模式 陵园公司 496 23,858,600.00

陵园公司 308

生命文化 188

4 预收 陵园公司 8 236,580.00 / /

5 生命之旅套餐 生命文化 1385 36,751,888.00 生命文化 1385

6 代销模式 生命文化 919 61,686,467.60 生命文化 919

7 代理模式 陵园公司 17 2,460,000.00 陵园公司 17

8 投资模式 生命文化 54 5,907,400.00 生命文化 54

合计 / / 3594 160,964,230.60 3237

注：陵园公司即是天德福地。

湖南天润园生命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生命文化” ，实际控制人为曾聪育。公司对生命文化没有

任何投资。

因目前韶山公安局仍处于调查过程中，暂未就天德福地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具体原因、金

额、 涉案人员等出具正式的调查结论， 上述审计结果仅供现阶段参考之用。 同时， 韶山公安局暂未就

“9.27伪造公司印章案”出具调查结论。 如韶山公安局就该案件有进一步调查结论，公司将及时向公众

披露。

此外，公司与曾攀峰、曾馨槿于2018年11月10日签订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第六章中有明确约

定约定。 天德福地及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保证:“6.2.6条每份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均为完整和准

确” 、“6.2.20�公司原股东承诺，公司如有在交割日前未依法足额缴纳或支付的税负、政府收费、强制的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员工福利(已在账上计提的部分除外)，有权部门或权利人在任何时候要求

公司补缴，或向公司追索，或公司因交割日前经营违规而受到处罚，公司原股东将全额承担该补缴、被处

罚或被追索的支出及费用，且在承担后不得向公司追偿，保证公司均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因此，原

股东曾攀峰、曾馨槿对于交割日之前天德福地的经营违规（如有）应全额承担补缴、被处罚或被追索的

支出及费用，且在承担后不得向天德福地追偿，保证天德福地均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公司与天德福地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签署《增资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业绩对赌义务。 经双方协

商由曾攀峰任天德福地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曾聪育为经营负责人。 因此，天德福地实际经营权由曾攀

峰、曾聪育等原经营团队管理。天德福地在股权转让之前或之后，都是由原经营管理团队经营管理，天德

福地作为独立法人实体独立享有经营利益，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该案中，暂不存在上市公司或相关人员涉案的情形。

(二)本次立案调查事项与前期公司发现原股东在与公司签署收购协议时提供虚假财务资料、隐瞒

部分负债等情况是否存在关系

2020年8月，公司发现天德福地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在与公司签订《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时，存

在提供虚假财务资料、隐瞒部分负债等方式，骗取公司签订《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所覆盖的审

计期间为2017年度及2018年1-3月份。公司已向三河市公安局报案，并收到三河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

告知书》。

根据《司法鉴证专项报告》数据显示，本次立案所调查的非法吸收存款事项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

天德福地经营管理团队对签订销售合同并附加返利合同的方式，已有多年。

前期公司发现原股东在与公司签署收购协议时提供虚假财务资料、隐瞒部分负债等情况，只是天德

福地经营存续期间的一段期间（2017年度及2018年1-3月）的涉嫌违规行为。 当时天德福地原股东提

供了部分虚假销售合同，故意隐藏的资料就是部分返利合同，没有把这部分负债列示在报表中，也没有

给尽调人员及公司提供。 这部分资料是否被公安机关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性质，还暂无调查结果。

(三)除本次立案调查外，天德福地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还涉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据韶山市公安局称，已经对天德福地董事长曾攀峰采取强制措施，暂未对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采取措施。 因此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暂未涉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二、公告披露称，公司收购天德福地后，天德福地实际经营权由曾攀峰、曾聪育等原经营团队管理。

2020年9月27日，曾攀峰报案称，曾聪育从2020年6月份起伪造公司印章，非法签订合同。 请公司核实并

说明:(1)天德福地目前生产经营情况、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2)收购完成至今对天德福地采取的整合措

施、内部控制措施及其有效性:(3)公司是否能决定天德福地的财务和经营，并对其进行有效控制。 结合

上述情况，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公司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天德福地目前生产经营情况、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

2020年11月2日，韶山市公安局向天德福地出具《调取证据通知书》韶公（刑）调证字【2020】

1741号，将2014年至2020年的所有“陵园公司财务票据、客户销售合同等” 悉数调取，至今未归还天德

福地。 韶山市公安局查封了天德福地位于湘潭市的办公场地和银行账号，造成员工部分流失，对生产经

营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公司已委派专业人员协助天德福地董事长曾攀峰开展经营，稳定员工团队，积极拓展市场，努力维

持正常经营状态。

截止，2021年6月30日，天德福地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年初数 期末数

1 货币资金 96,367.59 152,671.21

2 预付款项 5,062,764.52 5,059,125.85

3 其他应收款 28,520,915.08 28,205,159.99

4 存货 99,797,853.74 99,570,150.59

5 其他流动资产 3,248,435.03 3,248,435.03

6 固定资产 63,141,790.78 60,599,333.68

7 在建工程 15,390,694.78 15,390,694.78

8 无形资产 4,851,413.90 4,744,789.40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02,200.00 2,502,200.00

10 总资产 223,935,700.43 220,780,968.03

11 应付账款 18,666,639.80 18,474,345.80

12 预收账款 15,126,285.00 15,326,615.00

13 其他应付款 25,195,310.26 25,188,202.28

14 总负债 59,597,618.47 59,670,484.38

15 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6 资本公积 60,000,000.00 60,000,000.00

17 盈余公积 2,196,258.95 2,196,258.95

18 未分配利润 2,141,823.01 -1,085,775.30

19 所有者权益 164,338,081.96 161,110,483.65

序号 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累计数

1 营业收入 786,822.56 2,853,368.28

2 营业成本 353,089.15 1,095,551.08

3 营业利润 -3,330,243.68 -2,794,053.63

4 利润总额 -3,323,525.58 -2,794,402.47

5 净利润 -3,227,598.31 -2,691,241.85

天德福地陵园资产主要土地及墓位资产、固定资产等状态完好，能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和抵御风险。

(二)收购完成至今对天德福地采取的整合措施、内部控制措施及其有效性

2018年11月，公司与天德福地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签订《增资与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协议中约

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对收购以后的公司治理、财务规范、组织结构、经营业务、资产管理、运营团队、信

息披露、业绩补偿等各方面都给与了合理、适当的安排，如以下要点：

1、改组天德福地董事会，明确董事会职权为制定公司战略发展方向，重大事项审议审核制度。 董事

会成员5名，公司委派3名董事（赵永刚、刘靖、杨杰），原股东委派2名董事（曾攀峰、曾馨槿），董事长由

公司派驻董事中选出产生。

由于在协议中约定业绩承诺事项，为保持团队稳定，有利于在韶山开展营销业务，协调并紧密配合

韶山市政府各委办局的工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决定由曾攀峰担任天德福地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天德福地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名（谭辉），由公司委派。

3、天德福地设总经理1名（曾攀峰），由原股东提名，经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 常务副总经理曾聪

育、杨良南。

4、天德福地设财务负责人1名（总负责人程静，福成股份财务总监；执行负责人杨雅玲），由公司提

名，经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

5、天德福地建立投资款专款专用账户管理体制。 公司对天德福地投资款设立专户专用管理，所有

投资资金使用都严格按照《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条件进行审批，剩余投资款项统一归集管理。

根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要求所有下属分、子公司都建立电子账务处理系统和纸质账务保管系

统，确保公司业务真实、完整。 天德福地遵守公司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收支两条线，每一笔资金使用都

有必要的审批程序，各种单据电子版与纸质版保持一致，确保公司资金安全及有效统筹使用。

6、天德福地定期向公司详细披露财务报告及经营情况，以便公司及时了解其最新发展情况。

收购协议签订以后，天德福地按照上市公司内控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财务、合同、印章、营销等各项

管理制度，在所有重大方面都认真履行了相关义务。 公司安排财务人员每月定期到韶山进行现场监督、

管理、指导，确保公司对其有效控制和管理。 同时，公司内审部也定期对其开展内控审计，防范风险。 总

之，公司对天德福地在运营管理等重大方面，都得到有效的控制，各项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内部控制得到

充分的实施，具备有效的控制性。

(三)公司是否能决定天德福地的财务和经营，并对其进行有效控制

并购完成以后， 公司对天德福地董事会及高管经营团队进行有效的改组， 贯彻了公司各项内控制

度，在所有重大方面给予指导和管理，使内控控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1、公司能够决定天德福地的财务和经营，使其按照上市公司各项规定开展经营业务，保障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比如合同审批、印章管理、重要原材料采购等事项都必须经过各层级权限的审

批，严格流程管理，确保经营合规。

2、公司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对天德福地进行了规范，建立财务一体化电子账务系统，统一资金管理，

各项票据及合同保持严格一致等措施。

3、2020年1月，经审计机构对天德福地财务与经营资料预审后，发现天德福地经营异常的苗头，初

步判断天德福地完不成2019年度业绩承诺。 公司及时委派专职人员到韶山，对其公章、财务章、合同章、

人名章等进行统一控制管理，合理使用。

4、曾攀峰向韶山公安局举报曾聪育私刻印章行为后，公司及时将全部印章使用范围及审批条件进

行规范，严格审批，不会再有类似情况发生。

因此，公司能决定天德福地的财务制度和经营决策，能够对其进行有效控制。

审计机构核查意见：

并购完成以后，公司对天德福地董事会及高管经营团队进行有效的改组整合，在财务管理和经营管

理等方面建立了各项内控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三、公告披露称，韶山市公安局于 2020年 11�月调取了天德福地 2014�年至 2020年的所有财务

票据、客户销售合同，至今未归还请公司结合2020年度年报审计情况，核实并说明未能取得天德福地财

务数据等资料是否对年度审计工作产生影响，公司是否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天德福

地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和取得的审计证据，是否存在审计受限的情形。

回复：

公司本部及所有子公司、分公司都已经采用电子记账方式，所有财务凭证、财务票据都有电子存档。

因此，在缺少纸质凭证的情况下，公司仍然能保持正常的财务核算、分析、统计等工作，并能及时出具客

观的财务报表，公允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天德福地在缺失部分纸质凭证的情况下，不

会中断也不会影响企业正常的财务核算，不会影响2020年度审计工作顺利进行。

审计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2020年度，我们对天德福地公司执行了分析复核、函证、盘点、重要交易事项检

查等必要的审计程序并取得相应的审计证据，不存在审计受限的情形；韶山市公安局于2020年11月调

取了天德福地2014年至2020年7月的所有财务票据、客户销售合同、会计凭证等资料事项，对公司2020

年年度审计工作未构成实质性影响。

四、公告披露称，天德福地在 2019�年度、2020�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公司对此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7,569�万元和 7,735�万元。 同时公司于 2020�年发现原股东在与公司签署《增资与股权转让协议》

时，存在提供虚假财务资料、隐瞒部分负债的情况。 请公司核实前期收购天德福地60%股权时相关尽职

调查是否到位，包括:(1)对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的具体程序;(2)标的资产评估作价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高

溢价收购的情形;(3)是否对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交易对方是

否对业绩承诺履行提供履约保障措施:(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勤劾尽责，就收购天德福

地事宜的经营决策是否审慎。 结合上述情况，请公司核实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对投

资者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揭示，请独立董事、会计师和评估机构就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对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的具体程序

1、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京永专字（2018）第31027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天德福地进行了2017年年度及

2018年1-3月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

（1）对天德福地2017年度、2018年1-3月财务报表执行了分析复核程序；

（2）对银行存款余额和重要的往来款余额执行了函证程序，取得了回函确认；

（3）针对墓位销售收入，检查了墓位销售合同、销售收款等原始单据；按照墓位销售台账，对墓位销

售合同等原始单据进行了全面核查。

（4）对墓位土地记账原始单据和土地使用权证进行了核查。

（5）对墓位建设工程相关的工程合同、工程结算、工程造价等原始单据进行了核查。

（6）对重要固定资产记账原始单据进行了核查。

（7）对存货、固定资产等实物资产进行了全面盘点。

（8）对墓位的建设成本及销售成本的结转分摊进行了测算核查。

（9）对重要的交易事项执行了抽样检查程序。

2、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铭国际” 、“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了中铭评报字[2018]第1014号《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事宜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

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3月31日。 评估的具体程序如下：

（1）接受委托

与委托人洽谈，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

评价，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确定项目负责人，组成评估项目组，编制评估计划；指导被评估单位清查

资产、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准备评估所需资料。

（2）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

根据此次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评估程序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评估人员通过询问、函

证、核对、监盘、勘查、检查、抽查等方式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被评估

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从各种可能的途径获取评估资料，核实评估范围，了解

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3）评定估算阶段

评估人员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根据评估对象、价值

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

断，形成初步评估结果。

根据各类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编制相关评估说明，在核实确认相关评估说明具体资产项目评估结

果准确无误， 评估工作没有发生重复和遗漏情况的基础上， 依据各资产评估说明进行资产评估汇总分

析，确定最终评估结论，撰写资产评估报告。

（4）编制和提交资产评估报告阶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评估报告及评估程序执行情

况进行必要的内部审核；与公司或者委托人许可的相关当事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按资

产评估委托合同的要求向公司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二）标的资产评估作价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高溢价收购的情形;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铭国际” 、“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18]第1014号《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拟收购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事宜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 ），以2018年3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天德福地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8,

201.40万元，全部权益评估值为27,990万元,评估值增值额为19,788.60万元，增值率为241.28%。 具体

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4-12） 2019 2020 2021 2022

一、营业收入 6,246.14 8,957.81 11,046.93 13,284.61 15,625.06

减：营业成本 1,948.29 2,845.21 3,421.51 4,066.36 4,801.50

营业税金及附加 40.76 52.74 57.45 62.51 67.99

销售费用 567.84 898.28 1,022.60 1,156.31 1,299.92

管理费用 794.54 1,029.53 1,096.12 1,140.58 1,148.47

财务费用 128.45 171.16 171.31 171.46 171.61

二、利润总额 2,766.25 3,960.90 5,277.93 6,687.39 8,135.57

减：所得税费用 692.40 991.35 1,320.67 1,673.09 2,035.20

四、净利润 2,073.85 2,969.54 3,957.26 5,014.30 6,100.37

加：折旧摊销 313.15 449.22 483.16 483.25 485.51

扣税后利息支出 94.98 126.65 126.65 126.65 126.65

五、经营现金流 2,481.98 3,545.41 4,567.06 5,624.20 6,712.52

减：资本性支出 3.871 602.79 601.02 9.959 23.0958

营运资金增加（减少） 1,475.08 875.40 556.26 615.18 652.48

毛现金流 1,003.03 2,067.22 3,409.79 4,999.05 6,036.95

折现率 11.54% 11.54% 11.54% 11.54% 11.54%

折现系数 0.9599 0.8724 0.7821 0.7012 0.6287

净现金流量现值 962.81 1,803.44 2,666.80 3,505.34 3,795.43

减：负息负债 2200

加：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2,684.52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7,990.00

项目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一、营业收入 17,363.59 18,133.43 18,231.88 15,713.18 15,411.50

减：营业成本 5,387.58 5,741.11 5,947.07 5,367.42 5,478.44

营业税金及附加 73.07 77.75 82.92 87.31 93.11

销售费用 1,454.13 1,619.66 1,844.00 2,134.85 2,397.77

管理费用 1,194.27 1,253.76 1,320.31 1,404.60 1,481.83

财务费用 171.76 172.36 173.36 175.06 177.36

二、利润总额 9,082.78 9,268.79 8,864.22 6,543.93 5,782.98

减：所得税费用 2,270.70 2,317.20 2,216.06 1,635.98 1,445.75

四、净利润 6,812.09 6,951.59 6,648.17 4,907.95 4,337.24

加：折旧摊销 491.38 490.49 494.70 493.43 488.51

扣税后利息支出 126.65 126.65 126.65 126.65 126.65

五、经营现金流 7,430.11 7,568.72 7,269.51 5,528.02 4,952.39

减：资本性支出 46.6067 193.1445 14.5426 0.39 0

营运资金增加（减少） 532.01 328.93 207.22 -405.00 142.76

毛现金流 6,851.49 7,046.65 7,047.75 5,932.64 4,809.64

折现率 11.54% 11.54% 11.54% 11.54% 11.54%

折现系数 0.5636 0.5053 0.453 0.4062 0.3641

净现金流量现值 3,861.50 3,560.67 3,192.63 2,409.84 1,751.19

1、总体评估值合理性分析

评估人员统计了评估时点附近， 居民服务业上市公司股权并购案例共33宗， 平均增值率为

442.34%，增值率中位数为312.18%，本次评估增值率抵于平均值，接近增值率的中位数。

评估报告份数 评估对象 增值率平均值 增值率中位数

33 股东全部权益 442.34% 312.18%

数据来源：证券市场统计

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增值率为241.28低于同期并购案例的平均增

值率，也低于同期并购案例增值率的中位数。 经比较，评估结果是合理的。

2、主要评估参数合理性分析：

（1）墓位单价预测的合理性

预测的天德福地墓位单价如下：

项目

未来年售价度预测（万元）

2018（4-12）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艺术墓（经营性） 7.81 8.35 8.86 9.30 9.67 10.06 10.36 10.67 10.99 11.32

规格墓（经营性） 6.00 6.42 6.80 7.14 7.43 7.72 7.96 8.19 8.44 8.69

壁葬墓（经营性） 0.41 0.44 0.47 0.49 0.51 0.53 0.55 0.56 0.58 0.60

规格墓（公益性） 2.22 2.38 2.52 2.64 2.75 2.86 2.94 3.03 3.12 3.22

评估基准日主营业务为殡葬上市公司很少，主要有福成股份（殡葬板块），福寿园。评估人员收集了

相关公司墓位销售价格，福成股份（殡葬板块）年报未披露相关数据，收集到福寿园公司近三年墓位销

售价格如下 。

项目 2015年单价（万元） 2016年单价（万元） 2017年单价（万元）

成品艺术墓 5.34 10.19 10.08

草坪臥碑墓 6.36 6.99 8.15

绿色环保墓 0.51 1.62 1.28

传统成品墓 4.21 4.08 4.03

数据来源：年报

预测的各类型墓位销售价格与福寿园公司基本相当，平均销售价格为低于福寿园公司销售价格。经

比较墓位销售价格的预测是合理的。

（2）毛利率预测的合理性

预测天德福地的毛利率如下：

项目 2018（4-12）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毛利率 68.81% 68.24% 69.03% 69.39% 69.27% 68.97% 68.34% 67.38% 65.84% 64.45%

评估人员收集的相关公司相同业务的毛利率如下：

公司 2015年毛利率 2016年毛利率 2017年毛利率

福寿园 77.60% 79.07% 80.21%

三合陵园 83.31% 84.84% 86.78%

平均 80.46% 81.96% 83.50%

数据来源：年报

经比较预测的毛利率低于相同业务可比公司的毛利率水平，毛利的预测是合理的。

（3）销售净利率预测的合理性

预测天德福地的销售净利率如下：

项目 2018（4-12）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销售净利率 33.20% 33.15% 35.82% 37.75% 39.04% 39.23% 38.34% 36.46% 31.23% 28.14%

评估人员收集的相关公司相同业务的销售净利率如下：

公司 2015年销售净利率 2016年销售净利率 2017年销售净利率

福寿园 32.96% 35.38% 37.24%

福成股份（殡葬板块） 年报告中未披露此数据

平均 35.19%

数据来源：年报

预测的平均销售净利率为35.24%，与福寿园公司的销售净利率35.19%相当。经比较，预测的销售净

利率是合理的。

（4）折现率预测的合理性

评估预测的天德福地折现率为11.54%， 评估人员选取了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日之间的评估报

告，选取标准为评估对对象为股东权益，评估取值取收益法结果。 统计折现率如下：

最大 最小 平均 中位数

14.32% 9.06% 11.44% 11.34%

数据来源：证券市场统计

评估预测的天德福地折现率接近统计折现率的平均值，经比较折现率的预测是合理的。

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相关主要参数的预测是合理的，整体评估值在合理区间。 不存在高溢价收购的情形。

（三）是否对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交易对方是否对业绩承诺履行提供履约保障措施:

公司对天德福地投资是当地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在签订《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前》，天德福地

已与韶山市人民政府签订陵园开发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对天德福地陵园规划400亩殡葬用地、业绩

发展阶段、每年税收承诺、二期土地120亩的招拍挂手续、政府建设殡仪馆并由天德福地经营30年等事

项都做相关约定。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对天德福地未来发展前景保持充分的信心。

公司对交易对方基本情况进展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如曾攀峰、曾聪育、曾馨槿、曾庆丰、杨良南等原

股东的个人资产、投资项目等进行调查。为稳妥投资，公司聘请专业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该项目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尽职调查，并出具合法合规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 为确保《增资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

业绩承诺得到有效履行，双方约定了除以下补偿方式外，并未约定其他保障措施。

1、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如下：

1.1�业绩承诺

天德福地及原股东向投资方承诺2019年至2023年期间，公司管理团队须保持稳定，并承诺完成下

述经营指标：

项 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经审计扣非后净利润（万元） 2,270 2,720 3,270 3,920 4,700

上述“净利润” 定义为天德福地审计报告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

税后净利润。该审计报告须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会计准则审计。并体现在该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

1.2�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差异补偿方式

如果天德福地公司实际完成净利润低于预期净利润， 公司原股东将按如下公式向投资方进行现金

补偿或由公司原股东无偿转让部分股权， 投资方有权选择现金补偿或公司原股东以股权的方式予以补

偿：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

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投资方本次投资金额－累积已补偿金额

股权补偿的价格和数量由各方根据公司届时经营情况另行协商确定。

各方同意，业绩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投资方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

于0时，按0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股份不冲回。

公司原股东之间就上述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上述调整应在当年度合并报表审计完成后的30个工作日内完成，其中合并报表审计应当由投资方

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三个月内完成。

1.3�股权转让限制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届满且业绩补偿履行完毕前，未经投资

方事先同意，公司原股东不得转让其所持天德福地公司股权。

1.4�回购权

天德福地公司原股东承诺，公司若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投资方有权自该等情形发生之日起要求公司

原股东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

1.4.1天德福地公司连续3个年度未完成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净利润目标；

1.4.2�天德福地公司任一年度未完成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净利润目标且未按照约定方式

和期限完成对投资方的补偿的；

1.4.3�因天德福地公司原股东和主要管理人员实施了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导致公司经营业绩

大幅下滑（跌幅超过往年同期50%）的，或因公司公墓经营资质、土地房产等资产存在重大法律瑕疵导

致公司无法持续合规经营的；

1.4.4天德福地公司及原股东、 主要管理人员未经投资方同意擅自出售全部资产或与公司核心业务

相关的重要资产的。

投资方所持全部股权的回购价格 =全部投资额+以全部投资额为基数按每周年12%计算的费用

（具体按增资款和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实际天数计算）。

上述回购款天德福地公司原股东必须在投资方书面通知其回购之日起三个月内付清， 且天德福地

公司原股东之间就上述回购承担连带责任。

2、业绩承诺履行执行情况

2.1� 2019年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德福地2019年度审计报告[京永审字（2020）第

170057号]确认净资产为17,013.84万元，净利润-1,182.42万元。 天德福地未完成2019年度业绩承诺义

务，原股东应补偿给公司3,679万元，各方约定以股权补偿方式进行。

通过友好协商，各方约定以天德福地2019年度审计确定的每股净资产1.7元为基础，确定股权价格

以每股净资产即为1.7元/股，折算为股份约2164万股。 2019年度7-9月，天德福地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对

殡仪服务中心迁建过程中受到当地村民阻挠引起纠纷，严重影响天德福地的正常经营，业务遭到停滞。

鉴于上述无法预计的客观不利因素，经协商公司给予免除164万股份补偿义务。 公司与原股东曾攀峰、

曾馨槿签订《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分别向公司补偿1000万股，最终价格确定为

1.84元/股。

2020年6月18日，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备案通知书》（韶山）登记内备核字[2020]第518

号），完成天德福地“投资人股权内部转让、出资信息备案；章程修正案备案” 。 本次登记备案完成后，公

司持有天德福地股份比例由60%变更为80%。

2.2� � 2020年年度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永证审字（2021）第 148009号审计报告记

载，天德福地陵园2020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为-5,803,386.81元，未完成

公司与天德福地陵园及原股东协议中 约定的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720

万元的业绩承 诺，根据约定应补偿给公司的金额为35,193,184.98元。 2021年3月30日，公司向天德福

地陵园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发出《关于履行业绩对赌承诺义务的通知》；2021年5月5日，公司向韶山

公司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发出《关于履行业绩对赌承诺义务的第二次通知》，至今未收到对方任何形

式的补偿。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依据《增资与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 委托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对被申请人的 仲裁申请，已经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发出的 《DS20211453� 号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争议案仲裁通知》（2021� 中国贸仲京字第

049329�号），公司请求被申请人曾攀峰、曾馨槿向公司进行业绩补偿35,193,184.98元并承担相关利

息损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提起仲裁的公告》（公

告编号为：2021-026）。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勤劾尽责，就收购天德福地事宜的经营决策是否审慎。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收购天德福地项目时，认真履行了各项尽调程序，查阅相关资料，

与当地政府主要领导进行多次洽谈，为确保投资安全还聘请了专业审计和评估机构加以佐证。 因此，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勤勉尽责的，收购决策是审慎的，对各项审议程序和进展都做了及时披

露，并及时对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1、聘请中介机构

（1）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京永专字（2018）第31027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天德福地进行了2017年年度及

2018年3月31日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

（2）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中铭国际出具了中铭评报字 [2018]第

1014号《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事宜涉及的

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3月31日。

2、审议程序

2018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时，公司披

露了《关于对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0）。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3、原股东承诺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10�日与天德福地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签署《增资与股权转让协议》。通

过本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公司以人民币1.8亿元取得天德福地陵园60%股权。

根据协议约定，天德福地陵园原股东承诺：1）每份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均为完整和准确，且对

公司在该日期以及其所描述的该期间的财务状况、 运营成果和现金流在所有重大方面做出了公允的展

示。如果公司未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任何债务的任何一项或多项导致公司的净资产减少，原股东应当向

公司补偿该等净资产减少的全额。 2）天德福地陵园及原股东向投资方承诺2019年至2023年期间，公司

管理团队须保持稳定，并承诺天德福地陵园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2270万元、2720万元、3270万元、 3920万元、4700万元。 天德福地陵园

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1,802,362.01元， 未完成公司与天德福地

陵园及原股东协议中约定的2019年业绩承诺。 2020年6月18日原股东以股权补偿方式向公司补偿

20%股份，截至目前公司持有天德福地陵园 80%的股权。

综上：

审计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收购行为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收购天德福地公司60%股权之系列审批程序合法有效，公告程序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 公司签订《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审慎，并对各项必要事项进行了有效约定。 时任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收购行为勤勉尽责，尽职调查充分，并及时对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21-049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新疆信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及未来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股东新疆信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4月1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

股东新疆信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公司股东

新疆信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信安” ）计划以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24,932,000股，即占公司总股本的4%。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

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

外），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2%。 2021

年8月6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新疆信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8），2021年8月27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新疆信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

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公司收到新疆信安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截止2021年10月15

日，本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计划时间已届满。 截止2021年11月6日，本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

计划时间已届满。 新疆信安减持公司股份数量8,235,152股，占公司股本的1.3204%，现将本次减持股份

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疆信安

集中竞价 2021年6月2日-2021年6月30日 8.6467 2,633,752 0.4223%

集中竞价 2021年8月9日-2021年9月14日 12.8840 4,583,200 0.7348%

集中竞价 2021年11月5日 12.3404 1,018,200 0.1633%

合计 8,235,152 1.3204%

2、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疆信安

合计持有股份 24,932,000 4.00 16,696,848 2.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932,000 4.00 16,696,848 2.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浩讯科技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59,861,273 41.66 259,861,273 41.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9,861,273 41.66 259,861,273 41.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祝恩福

合计持有股份 3,465,100 0.56 3,465,100 0.5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66,275 0.14 866,275 0.14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98,825 0.42 2,598,825 0.42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88,258,373 46.22 280,023,221 44.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5,659,548 45.80 277,424,396 44.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98,825 0.42 2,598,825 0.42

3、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2）新疆信安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意向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况以及差异减持情况，实际减

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3）新疆信安为公司控股股东浩讯科技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新疆信安的正常

减持行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日常生产经营产生

影响。

二、未来减持计划

新疆信安计划以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减持股份16,696,848股，即占公司总股本的2.68%。其中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比例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根据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2%。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的名称：新疆信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新疆信安持公司股份16,696,848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68%。

2、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

（4）减持数量及占公司股本的比例：新疆信安计划以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减持股份16,696,848股，

即占公司总股本的2.68%。（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2%。 ）

（5）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根据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即2021年11月30日至2022年5月29日。 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即2021年11月12日至2022年5月11日。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减持。

（7）减持其他说明：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如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公司总股份变动事项，则对上述减持比例、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8）过去十二个月内，新疆信安减持公司股份8,235,152股，占公司股本的1.3204%。

3、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东新疆信安将根据其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新疆信安未来股份减持计划属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发生重大影

响。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浩讯科技仍是公司控股股东、祝恩福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影

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

（3）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新疆信安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三、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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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

东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4月1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股

东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湖南省

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勤壹号” ）拟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474,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

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2021年8月6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湖南省财信

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2021年8月

27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减持比例达

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公司收到常勤壹号出具的《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告知

函》。 截止2021年10月15日，本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计划时间已届满。 截止2021年11月6日，本次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计划时间已届满。 现将本次减持股份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1年11月6日,�常勤壹号在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份623.29万股，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1.00%。 一致行动人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期限内未进行减持。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成交均价（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8月24日 12.7236 1,002,900 0.16%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8月25日 13.9900 3,000,000 0.48%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9月14日 14.8757 2,230,000 0.36%

合计 - - - 6,232,900 1.00%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6,237.00 10.00 5,613.71 9.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237.00 10.00 5,613.71 9.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7,763.00 12.45 7,763.00 12.4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763.00 12.45 7,763.00 12.4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2、常勤壹号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意向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况以及差异减持情况，实际减持

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3、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常勤壹号的正常减持行为， 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备查文件

1、《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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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李建国先生、珠海弘泽天元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泽天元” ）的通知，获悉李建国先生、弘泽天元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以及李建国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李建国 是 1,840,000 2.37% 0.84% 2020-12-01 2021-11-0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珠海弘泽天元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

是 2,210,000 4.24% 1.00% 2019-04-18 2021-10-29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4,050,000

2、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

是，注

明限售

类型）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李建国 是 1,840,000 2.37% 0.84%

董监高

限售股

2021-11-0

3

2022-11-

04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持有公司

可转债

合计 1,840,000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李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的

限售股份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中

的限售股份数

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建国 78,415,666 35.52% 37,953,476 48.40% 17.19% 28,465,107 75% 30,346,642 75%

珠海弘泽熙元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52,103,829 23.60% 29,040,000 55.73% 13.15% 0 0 0 0

广西威克德力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3,625,479 6.17% 8,100,000 59.45% 3.67% 0 0 0 0

合计 144,144,974 65.30% 75,093,476 52.10% 34.02% 28,465,107 37.91% 30,346,642 43.95%

说明：（1）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情况。

（2）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截止至2021年10月29日，公司总股本为220,755,494股。

3、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李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积质押公司股份75,093,476股，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的52.10%，占公司总股本的34.02%。

（1）李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用于持有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李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如下：

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未来半年内 2,927.35 20.31% 13.26% 28,550.00

未来一年内 7,509.35 52.09% 34.02% 77,145.00

李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还款资金来源为公司分红及投资收益，资金偿付能力良好。

（3）李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

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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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

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21年11月5日（星期五）下午14：30

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二楼会议厅

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锦开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392,063,6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01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51,506,6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15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40,556,90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63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42,032,3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3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475,4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40,556,90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63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为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增加2021年度

流动资金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938,3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174％；反对10,125,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8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07,0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9107％；反对10,125,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8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

流动资金贷款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881,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8927％；反对12,182,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0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49,9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0166％；反对12,182,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8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2022年度在梅州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存款、结算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905,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8988％；反对12,158,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73,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0732％；反对12,158,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2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锡海、陈必成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

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六日


